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Ａ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０６ ５５０００７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９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

２１

，

９０９

，

８７４．５６ ３２

，

１５８

，

５９９．０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５４７７４６８．６４ ８０３９６４９．７５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 ０．２０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

配收益的

２５％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分红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

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

式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

３

）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２１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５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４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０

，

１４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７４３

，

２９２

，

６０９．４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１３４

，

０１３．８４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４３

，

２９２

，

６０９．４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３４

，

０１３．８４

合计

７４３

，

４２６

，

６２３．３１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２

，

０１４

，

８６１．７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１．６１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

注：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

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本次向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合计发行的新增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自然人王舰、赵宏伟、周云洲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自然人阚立刚、王同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上述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开始计算，锁定期满后经公司申请方可上市流通。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摘要，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仔细阅读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和《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蓝色

光标

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今久广告

／

标的公司 指 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蓝标 指 上海蓝色光标公关服务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今久广告股东 指 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发股对象 指 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股份补偿义务人 指 自然人王舰、赵宏伟、周云洲

现金补偿义务人 指 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

收购价款

／

交易价格 指 蓝色光标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款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

次交易

指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向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购买

其所持有的今久广告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发股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包括本

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

股份

特殊限售股份 指

特殊限售股份

＝

（

１－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已实现利润

／

补偿期限内各

年预测净利润总额）

＊

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报告书（草案）》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蓝色光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签署的《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补充协议》 指

蓝色光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蓝色光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补充协议二》 指

蓝色光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签署的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蓝色光标董事会通过《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上海蓝标名下之日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律师

／

中伦律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天健正信审计

／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审计

／

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评估

／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最近两年 指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蓝色光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了《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蓝色光标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王

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合法持有的今久广告合计

１００％

股权，其中王舰持有今久广告

４０％

股权、王建玮持有今久广告

２５％

股权、阚立刚持有今久广告

２２．０１５％

股权、赵宏伟持有今久广告

５％

股权、周

云洲持有今久广告

５％

股权、王同持有今久广告

２．９８５％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色光标将直接持有今久广

告

７５％

股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标持有今久广告

２５％

股权。

本次交易，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４３

，

５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中，交易对价的

２５％

，即

１０

，

８７５．００

万元，将由

蓝色光标之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标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今久广告股东王建玮； 剩余对价由蓝色光标向王舰、阚

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发行股份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１０．０９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今久广告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４３

，

５９８．８０

万元。 根据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４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发行数量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３０．５７

元

／

股；发行股数合计

为

１０

，

６７２

，

２２４

股。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０．０９

元，发行股份合计数量调整为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二、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１０．０９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其中向王舰发行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股，向阚立

刚发行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股，向赵宏伟发行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周云洲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王同发行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股。 具体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１

）发行对象：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

（

２

）认购方式：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以其合法持有的今久广告合计

７５％

股权认购。

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为基础，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

权作价

４３

，

５００

万元，相应的今久广告

７５％

股权作价为

３２

，

６２５

万元。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为

１０．０９

元

／

股。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３０．５７

元

／

股；发行股数合计

为

１０

，

６７２

，

２２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蓝色光标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拟以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若蓝色光标

Ａ

股股

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如本次发股价格进行调整，本公司将依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确定发行

数量。 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

２０．３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

为

１０．０９

元。

５

、发行数量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３０．５７

元

／

股；发行股数合计

为

１０

，

６７２

，

２２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蓝色光标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拟以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 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

２０．３８

元，发行股份合计数量调整为

１６

，

００８

，

３３８

股，其中向王舰发行

８

，

５３７

，

７８２

股，向阚立刚发行

４

，

６９８

，

９８１

股，向赵宏伟发行

１

，

０６７

，

２２２

股，向周

云洲发行

１

，

０６７

，

２２２

股，向王同发行

６３７

，

１３１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根

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数量调

整为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其中，向王舰发行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股，向阚立刚发行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股，向赵宏伟发行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周云洲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王同发行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股。

６

、锁定期安排

自然人王舰、赵宏伟、周云洲承诺所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自然人阚立刚、王同承诺所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７

、期间损益安排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今久广告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上市公司享有。

８

、今久广告评估基准日前滚存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今久广告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９

、本次发行前蓝色光标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蓝色光标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

三、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５４３－１

号《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实现数

２０１１

年备考数 增幅（

％

）

总资产

１

，

５０７

，

３３７

，

１４７．５３ ２

，

０２１

，

１１３

，

５３７．２０ ３４．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７６

，

２６６

，

０１８．３５ １

，

３２４

，

２９９

，

０４４．２６ ３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４２ ６．７６ ２４．６６％

营业收入

１

，

２６６

，

０５８

，

３０１．２７ １

，

５０２

，

１８３

，

２６９．１９ １８．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８９

，

０１９

，

０２４．３３ ２５１

，

２１６

，

５１２．３８ ３２．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１

，

０７５

，

５９５．０４ １６７

，

４４９

，

９３６．４１ ３８．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７ ０．８５ ２７．５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平有明显增加。同时由于本次

交易完成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高于公司股本增幅，每股收益得到较大提升。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公司拟向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王同发行股数合计为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其中，向王舰发行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股，向阚立刚发行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股，向赵宏伟发行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周云洲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向王同发行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发行股

份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６

，

４１８

，

７１２ ４８．４２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２０８

，

７５２

，

７０３ ５２．６２

其中： 王舰

－ －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４．３５

阚立刚

－ －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２．３９

赵宏伟

－ －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０．５４

周云洲

－ －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０．５４

王同

－ －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０．３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７

，

９６９

，

５３８ ５１．５８ － １８７

，

９６９

，

５３８ ４７．３８

合计

３６４

，

３８８

，

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１

赵文权

３５

，

２５５

，

４００ ８．８９

２

吴铁

３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８．３７

３

许志平

３３

，

０６７

，

５００ ８．３４

４

陈良华

３３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８．３３

５

孙陶然

１８

，

１３５

，

０００ ４．５７

６

王舰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４．３５

７

胡凌华

１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８

高鹏

１２

，

４５５

，

３７４ ３．１４

９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６２７

，

０１２ ２．９３

１０

阚立刚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２．３９

合计

２２０

，

０７６

，

１８７ ５５．４７

五、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赵文权、孙陶然、吴铁、许志平、陈良华五人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构成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赵文权、孙陶然、吴铁、许志平、陈良华，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旧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

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今久广告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建玮将其持有的

２５％

今久广告股权转让给

蓝色光标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标；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以其持有的今久广告股权认购蓝色

光标向其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

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

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并购重组委工

作会议审核，蓝色光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２９

号文

《关于核准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王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王

舰发行

８

，

５３７

，

７８２

股，向阚立刚发行

４

，

６９８

，

９８１

股，向赵宏伟发行

１

，

０６７

，

２２２

股，向周云洲发行

１

，

０６７

，

２２２

股，

向王同发行

６３７

，

１３１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今久广告

７５％

股权过户至蓝色光标名下，今久广告

２５％

股权过户至上海蓝标名下，本次

交易资产交割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蓝色光标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数量

调整为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１２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

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止， 蓝色光标已收到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仟贰佰叁拾叁万叁仟玖佰玖拾壹元整（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００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蓝色光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自然人王舰、阚

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蓝色光标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的登记手续。

蓝色光标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及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１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今久广告

７５％

股权过户至蓝色光标名下，今久广告

２５％

股权过户至蓝色光标之全资子

公司上海蓝标名下，双方已完成了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蓝色

光标合计持有今久广告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１２

号《验资报

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止，蓝色光标已收到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仟贰佰叁拾叁万叁仟玖佰玖

拾壹元整（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００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今久广告的

１００％

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２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蓝色光标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 本次发行的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Ａ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

至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名下。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

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１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根据交易各方约定，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及今久广告不会向上市公司派遣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重组发生更换。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止，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

更。

２

、今久广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今久广告股权过户完成后，根据今久广告新股东蓝色光标、上海蓝标做出的股东会决议，今久广告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如下变更：

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董事 王舰 赵文权、许志平、王舰

监事 王同 夏志卫

高级管理人员 赵宏伟 王舰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更；今久广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交

易完成后发生变更，就上述人员的变更今久广告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并获得有效通过，上述

人员变更及今久广告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关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签署的协议包括上市公司、上海蓝标与自然人王舰、王建

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蓝色光标已与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完成了今久

广告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事宜，蓝色光标本次发行的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

Ａ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自然人王舰、阚立刚、

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名下。作为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价组成部分，上海蓝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向王建玮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交易双方已经履行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无违

反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今久广告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根据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出具的承诺，今久广告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今久广告原股东负担。

该承诺需等今久广告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审定后再确定具体承诺履行情况。

２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的发股对象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舰、赵宏伟、周云洲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阚立刚、王同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 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自然人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所持本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

行中。

３

、交易对方关于今久广告未来业绩的承诺

交易对方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就今久广告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实

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及补偿方式分别作出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交易对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４

、 关于避免与北京今久广告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交易对方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分别承诺本人或其控制的公司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蓝色光标及今久广告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尚未发现交易对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自然人王舰、王建玮、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及王同分别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

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王舰、阚立刚、赵宏伟、周云洲、王同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蓝色光标的关联交易；

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

合法程序，按照蓝色光标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蓝色光标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尚未见交易对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６

、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为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在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报文件

中承诺：“上市公司自身遵守公司章程现行有关现金分红的政策，并将进一步完善现金分红规定，明确公司

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同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赵文权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志平、陈良华、孙陶然、吴铁承诺，“作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我们知悉《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的内容，并承诺在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将承诺内容加入《公司章程》的议案时以投赞成票的形式给予支持”。

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承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赵文权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志平、陈良华、孙陶然、吴铁在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以投赞成票的形式给予支持。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蓝色光标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

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

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蓝色光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或交付、证券发行登记

等事宜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

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相关后续事项的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蓝

色光标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蓝色光标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中伦律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今久广告及其原股东、蓝色光标、中

国证监会的合法批准、核准；今久广告原股东已按照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履行了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

义务，蓝色光标已合法取得了今久广告

７５％

股权，上海蓝标已合法取得了今久广告

２５％

股权；蓝色光标已按

照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履行了对价支付义务，王舰已合法取得了蓝色光标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股股份，阚立刚已合

法取得了蓝色光标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股股份，赵宏伟已合法取得了蓝色光标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股份，周云洲已合法取得

了蓝色光标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股股份，王同已合法取得了蓝色光标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股股份，王建玮已合法取得现金对价

人民币

１０

，

８７５

万元（含税）。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王舰、赵宏伟、周云洲所持新增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阚立刚、王同所持新增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王舰、赵宏伟、周云洲、阚立刚、王同所持股份流通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流通时间

１

王舰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阚立刚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

赵宏伟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周云洲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５

王同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合计

３２

，

３３３

，

９９１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蓝色光标与华泰联合证劵在财

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华泰联合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蓝色光标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蓝色光标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结合蓝色光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

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

予以公告：

１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３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５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６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王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２９

号）。

２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３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２

）

１３１２

号《验资报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

明。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５

、华泰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

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月坛大厦

Ａ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５９８８

联系人：樊欣、郑俊

二、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 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 １８３８

联系人：宋晓明、熊川

三、天职国际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永宏

电话：

０１０－ ８８０１８７６６

传真：

０１０－ ８８０１８７３７

联系人：徐继凯、孟竹宏

四、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２３

层

２３０６Ａ

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３０９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１１０９

联系人：任利民、张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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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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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06

股票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

2012-016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会议和

201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在长沙市设立

全资子公司建设商用车传动轴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发行的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8,016

万元在湖南

省长沙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沙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长沙远东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南省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长沙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

430181000065456

公司住所：浏阳制造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姓名：史松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零壹拾陆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仟零壹拾陆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商用汽车传动轴总成、工程机械传动轴总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成立日期：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营业期限：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

○

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

2012-017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80,5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江荣华

咨询电话：

0374-5650017

传真电话：

0374-5650177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247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2012-019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议案

7

关联股东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贸中心

2

号写字楼

2107

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成清波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3

人，代表股份

68,291,1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0％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 代表股份

59,230,2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0％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165

人，代表股份

9,060,9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投票表决形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9,747,4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49％

，

2,053,59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3.01 %

，

6,490,11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50%

。

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9,542,4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19％

，

2,110,99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3.09%

，

6,637,71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2%

。

3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9,538,7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18％

，

1,918,59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2.81%

，

6,833,81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1%

。

4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9,536,3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18％

，

1,920,99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2.81 %

，

6,833,81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1%

。

5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59,522,7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16％

，

1,967,80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2.88 %

，

6,800,60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

。

6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59,537,78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7.18％

，

2,047,595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3.00 %

，

6705818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

。

7

、《关于延长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

29,378,929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23％

，

8,200,303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21.56%

，

461,910

股弃权

,

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21%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交易系统开通

“多交易账户”业务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方便投资者通过多张银行卡进行网上交易，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自

2012

年

6

月

25

日起在财通网上交易系统内开通

"

多交易账户

"

业务。 具体内容如下：

一、开通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本公司财通网上交易系统开通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所有在财通网上交易系统开通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操作说明

1

、

"

多交易账户

"

业务支持一个基金账户下可以同时关联多张银行卡的功能；

2

、凡在本公司财通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开通过一张银行卡，申请开通其他适用于财通网上交易的银行卡

时即为增加关联银行卡；

3

、同一家银行只能关联一张银行卡；

4

、申请开通本公司财通网上交易系统的新客户，在基金账户确认前不能增加关联银行卡；

5

、增加关联银行卡的流程：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后，选择

"

账户管理

--

增加关联银行卡

"

，网站页面会自动

提示可供增加的银行卡种类，客户选择需要增加的银行卡后，按提示操作即可。 删除及更换关联银行卡的流

程，登陆网上交易系统后，选择

"

账户管理

"

下相应菜单，按提示操作即可；

6

、每张银行卡的资金闭环流动，即投资者通过

A

卡认

/

申购基金，赎回时资金也相应返还至

A

卡；

7

、如需自助更换或删除已关联的银行卡，必须确保该关联银行卡对应的交易账户内已无基金份额、无资

金余额、无在途交易，且定投协议已解约。

五、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

http://www.ctfund.com

网上交易平台：

https://ec.c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88

客户服务邮箱：

service@ct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有关网上交

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

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正在拟议向大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事宜， 该事项具有不确定性，为

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五个工作日内复牌（包括停牌当日）并披露相关情况。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将及时

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12-035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

宁波紫象天堂皇冠假日酒店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收到宁波市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2

年

6

月

20

日签发的

《中标通知书》，根据《中标通知书》，公司为宁波紫象天堂皇冠假日酒店建设项目的中标单位，该工程位于象山

县石浦镇半边山，宁波紫象天堂旅游度假区

ZX01-14

地块。 公司中标范围为图纸范围内的土建、幕墙、精装修、

安装、市政景观绿化附属工程和政府配套专业工程施工总承包。 该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76378

平方米。 中标

造价为人民

366204982

元，即人民币叁亿陆仟陆佰贰拾万零肆仟玖佰捌拾贰元整（大写），中标工期

837

日历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